
112年度臺中市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 

實施計畫 
一、 依據：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。 

二、 目的：評選 112 年度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，以鼓勵並表揚辦

學與教學績效良好之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。 

三、 主辦機關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 

四、 實施對象： 

(一) 績優教保服務機構經許可設立或登記滿 3 年以上，並具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： 

1. 辦理中央主管教育機關或教育局指定、委託辦理之幼兒教保業務成

效卓著。 

2. 從事幼兒教保研究發展具有卓越績效。 

3. 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效優良。 

4. 其他優良事蹟足以申請獎勵。 

(二) 教保服務人員任職本市教保服務機構，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： 

1. 服務資深：連續從事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滿 10 年、20 年、30 年或

40 年，成績優良。 

2. 服務績優：連續從事教保服務 3 年以上或於偏遠教保服務機構服務

滿 2 年，在教保服務或行政工作表現績優，有具體事證。 

3. 研究績優：連續從事教保服務 3 年以上或於偏遠教保服務機構服務

滿 2 年，最近 3 年內從事各種與幼兒教保有關之研究、著作、翻

譯、創作或教材教具研發，成績優良。 

五、 實施期程： 

(一) 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 112 年 5 月 25 日止。 

(二) 評選時間：112 年 6 月至 7 月。 

(三) 評選結果公告：112 年 7 月 31 日前。 

六、 實施方式： 

(一) 績優教保服務機構檢具申請表(附件 1)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獎

勵，採書面審查(佐證資料以不超過 15 頁 30 面為原則)及實地查核。 

(二) 教保服務人員經教保服務機構初審，並填具初審表(附件 2)後，由教

保服務機構提出推薦，檢附推薦表(附件 3)、檢核表(附件 4)及相關

證明文件向本局申請獎勵，採書面審查(佐證資料以不超過 30 頁 60

面為原則)。 

(三) 教保服務人員獎勵名額，由各教保服務機構依實際收托幼童總數推

薦。 

1. 100 人以下者：每機構 1 名。 

2. 101 人以上 200 人以下者：每機構 2 名。 



3. 201 人以上 300 人以下者：每機構 3 名。 

4. 301 人以上 400 人以下者：每機構 4 名。 

5. 401 人以上者：每機構 5 名。 

七、 評選項目基準： 

由本局組成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委員會(以下稱

評選會)就以下基準進行評選。 

(一) 績優教保服務機構：評分項目分為 5 大項，園務行政(20%)、教保內

涵(20%)、環境設備(15%)、家庭與社區(20%)、其他經營特色

(25%)，由評選會進行評分(附件 5)。 

(二) 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：評分項目分成 4 大項，分別為教保知能

(50%)、專業倫理、特質及品德操守(20%)、進修成長(15%)、特殊優

良事蹟(15%)，由評選會進行評分(附件 6)。 

(三) 研究績優教保服務人員：由評選會就申請者所提供之研究主題及計

畫(含研究成果資料、最近 3 年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之教具及教材研

發成果)審查後，再進行評選。 

(四) 資深教保服務人員：由本局依所附年資證明初審後，再由評選會進

行複審，其年資計算截止日以 112 年 5 月 15 日為準。 

八、 獎勵機制： 

(一) 獲績優教保服務機構與服務屆滿 30 年及 40 年資深教保服務人員將

於本市教師節表揚活動公開表揚；其中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得視本局

預算額度酌予獎勵。 

(二) 其餘人員感謝狀(座)由本局統一印製後於教師節前郵寄各校(園)，

由各校(園)自行表彰。 

(三) 公立學校(幼兒園)所屬獲獎人員另核予嘉獎 2 次，以資鼓勵。 

九、 本計畫簽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1 

 

112年度臺中市績優教保服務機構獎勵評選申請表   

填表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   

一、基本資料 

園名 
   (此處加蓋園所圖記)  

 

設立許可證書字

號 (請填寫證書右

上角字號) 

 

立案日期 

(請填寫改制前立案

日期) 

 

負責人姓名    園方電話:   

身分證字號   手機: 

園址 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 區        里          路

(街)  

       巷 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   樓 

幼兒園最近三年內是否有下列不予獎勵情形之ㄧ者: (請勾選) 

1. 受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50條至第 60條之處罰，於提出申請截止日前仍

未改善完竣者。 

是□  否□ 

2. 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，經教育局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分。 是□  否□ 

3. 幼兒園負責人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，經判刑確定。 是□  否□ 

4. 經教育局依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第 15條規定，

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。 

是□  否□ 

5. 已接受本市或其他縣(市)或中央相同性質表揚者。 是□  否□ 

二、符合獎勵情形(請勾選) 

1. □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或教育局指定、委託辦理之幼兒教保業務成效卓著 

2. □從事幼兒教保研究發展具有卓越績效 

3. □執行幼兒教保政策成效優良 

4. □其他優良事蹟(請具體描述) 



*附註條款: 

1.如獲選績優教保服務機構，同意無償並配合教育局辦理本市幼兒園參訪觀摩及經驗分享

研習活動，倘不配合將逕予撤銷 。 

2.同意申請表件及相關佐證資料不予退還。 

 

 

同意人(簽章): 

三、具體績優事蹟(請分點條列說明，佐證資料依序附於後方，以不超過 15 張

30 頁為原則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12 年度臺中市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具體事蹟撰擬內容 

項目 撰擬內容 

園務行政 

(20%) 

1.有明確之教保目標 

2.訂有合理之行政運作規章 

3.團隊成員之溝通與協調無礙 

4.設有協助員工情緒方案或正向管教知能學習研習 

5.其他優良事蹟 

教保內涵 

(20%) 

1.教保活動規劃符合統整學習及相關理念 

2.教保活動實施能符合幼兒需求，重視遊戲學習之價值，掌握建構學習之精

神 

3.規劃實施幼兒學習評量(多元自主呈現) 

4.其他優良事蹟 

環境設備 

(15%) 

1.提供符合教保活動需求之環境、教具及設備 

2.定期維護環境、設備及教具清潔之功能，並適時維修增購 

3.提供幼兒安全及衛生之環境 

4.其他優良事蹟 

家庭與社區 

(20%) 

1.規劃與實施多樣化的親師溝通 

2.規劃與實施多樣化的親職教育 

3.規劃實施社區交流活動將社區特色融入園方活動 

4.其他優良事蹟 

其他經營特色 

(25%) 
創新與績效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2 

112 年度臺中市績優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-幼兒園初審表 

項目 評選內容 得分 

初審意見(請由負責人或園長

至少撰寫 100字以上初審意

見) 

教保知能 

(50%) 

1.能擬訂合宜的行政或教學活動計

畫，並切實執行 

 

 

2.尊重、接納及公平對待所有幼

兒，主動維護幼兒身心安全與權

益，並親切和善對待同儕及幼兒

家長 

3.能妥善處理或反應家長之意見並

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

4.協助園務工作，營造關愛、健康

及安全之學習環境 

5.其他優良事蹟 

專業倫理、 

特質及品德操守 

(20%) 

1.具備專業形象，處事公正，積極

進取，對交辦或委辦之工作全力

以赴 

 
2.與同儕之溝通與協調無礙，能與

他人協同合作 

3.出勤良好，無遲到早退或曠職情

事 

4.其他優良事蹟 

進修成長 

(15%) 

1.經常進行自我的工作省思及改進

並樂於學習，充實各項專業知能

並運用於工作上 

 2.積極參與各種教學研討會或研習

活動 

3.其他優良事蹟 

特殊優良事蹟(請具體描述) 

(15%) 
 

初審分數總計  

推薦幼兒園負責人或園長（簽章） 

 

 

 

 



附件 3 

 

112年度臺中市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推薦表 填表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(附件 3) 

一、基本資料 

園名  身分別(請勾選) 申請項目(請勾選) 

實際收托幼

兒人數 
 

□園長 

□主任             

□教師            

□教保員          

□助理教保員 

□服務資深教保服務人員 

年資計算至申請截止日 112年 5月 15日

止 

(年資合計:     年   月)                 

□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    

□研究績優教保服務人員 

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 

此處請黏貼

最近半年 2

吋照片 

 

出生日期 年    月   日 

連絡電話 市話:   

手機: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□□ 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區     里       路(街)       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    號     樓 

              服務幼兒園名稱及服務起訖日期(請附園方開具之服務年資證明) 

1.                幼兒園。    

年資: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起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(計     年     月)。 

2.                 幼兒園。     

年資: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起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(計     年     月)。 

3.                 幼兒園。    

年資: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日起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止(計     年     月)。 

教保服務人員最近三年內是否有下列不予獎勵情形之ㄧ者：(請勾選) 

1.受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或教保服務人員條例所定之處罰。 □是  □否 

2.受懲戒或記過以上之處分。 □是  □否 

3.教保服務人員因執行業務違背法令，經判刑確定。 □是  □否 

4.經教育局依臺中市教保服務機構及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辦法

第 15條規定，撤銷獎勵資格並公告者。 

□是  □否 

5.已接受本市或其他縣(市)或中央相同性質表揚者。 □是  □否 



二、具體績優事蹟(請分點條列說明，佐證資料依序附於後方，以不超過 30張 60頁為原

則，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延伸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*申請人同意其申請表件及相關佐證資料不予退還 

申請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推薦幼兒園負責人或園長（簽章）： 

 



附件 4-1 

112年度臺中市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核表      

園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       

評分項目 應檢附文件 檢附情形 

教保知能(50%) 

教學計畫﹝含 15 頁以內之一週(或一日)教學

計畫、教案、照片、教學紀實﹞、親師互動及

協助園務工作等佐證資料。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專業倫理、特質

及 品 德 操 守

(20%) 

「臺中市公(私)立幼兒園績優教保服務人員獎

勵評選幼兒園初審表(附件 2)」由負責人或園長

確實於評分表填寫審查意見及評分，並得檢附

相關佐證資料。(5頁以內)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進修成長(15%) 研習資料等(5頁以內) 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特殊優良事蹟

(15%) 
其他佐證資料(5頁以內) 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其他 

1.臺中市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推薦表(附件

3) 

2.幼兒園初審表(附件 2) 

3.臺中市公(私)立幼兒園績優教保服務人員獎

勵評選評分表(附件 6) 

4.臺中市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核表

(附件 4-1)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 

資料排放順序:  

1.臺中市公(私)立幼兒園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評分表(附件 6) 

2.臺中市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核表(附件 4-1) 

3.臺中市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推薦表(附件 3) 

4.幼兒園初審表(附件 2) 

5.教學計畫 

6.研習資料 

7.其他佐證資料 

 

 

 



附件 4-2 

112年度臺中市研究績優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核表      

園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       

 

評分項目 應檢附文件 檢附情形 

研究主題及計畫

(100%) 

1.相關研究成果資料 

2.最近 3 年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之

教具及教材研發成果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其他 1.臺中市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推

薦表(附件 3) 

2.臺中市研究績優教保服務人員評

選檢核表(附件 4-2) 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資料排放順序:  

1.臺中市研究績優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核表(附件 4-2) 

2.臺中市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推薦表(附件 3) 

3.相關研究成果資料及實際運用於教學現場之成果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4-3 

112年度臺中市資深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核表       

園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       

 

評分項目 應檢附文件 檢附情形 

年資 (100%) 年資證明 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其他 1.臺中市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推

薦表(附件 3) 

2.臺中市資深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

核表(附件 4-3) 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 

□已附 □未檢附 

資料排放順序:  

1.臺中市資深教保服務人員評選檢核表(附件 4-3) 

2.臺中市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推薦表(附件 3) 

3.年資證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 5 

 

112 年度臺中市公(私)立__________幼兒園績優獎勵評選委員評分表 

項目 評選內容 得分 評選意見 

園務行政 

(20%) 

1.有明確之教保目標   

2.訂有合理之行政運作規章 

3.團隊成員合作 

4.設有協助員工情緒方案或 

  正向管教知能學習研習 

5.其他優良事蹟 

教保內涵 
(20%) 

1.教保活動規劃符合統整學
習及相關理念 

  

2.教保活動實施能符合幼兒
需求，重視遊戲學習之價

值，掌握建構學習之精神 

3.規劃實施幼兒學習評量(多

元自主呈現) 

4.其他優良事蹟 

環境設備 

(15%) 

1.提供符合教保活動需求之

環境、教具及設備 

  

2.定期維護環境、設備及教

具清潔之功能，並適時維
修增購 

3.提供幼兒安全及衛生之環
境 

4.其他優良事蹟 

家庭與社區
(20%) 

1.規劃與實施多樣化的親師

溝通 

  

2.規劃與實施多樣化的親職
教育 

3.規劃實施社區交流活動將

社區特色融入園方活動 

4.其他優良事蹟 

其他經營特色

(25%) 
創新與績效 

  

總分  

評選委員簽名 
 

【備註】總成績倘低於 60分或高於 90分，請敘明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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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 
112 年度臺中市公（私）立幼兒園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獎勵評選評分表 

服務園名 臺中市公(私)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幼兒園 

姓名  

項目 評選內容 得分 審查意見 

教保知能 
(50%) 

1. 能擬訂合宜的行政或教學活
動計畫，並切實執行 

  

2. 尊重、接納及公平對待所有
幼兒，主動維護幼兒身心安
全與權益，並親切和善對待
同儕及幼兒家長 

3. 能妥善處理或反應家長之意
見並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

4. 協助園務工作，營造關愛、
健康及安全之學習環境 

5. 其他優良事蹟 

專業倫理、 
特質及品德操守

(20%) 

1. 具備專業形象，處事公正，
積極進取，對交辦或委辦之
工作全力以赴 

  
2. 與同儕之溝通與協調無礙，

能與他人協同合作 

3. 出勤良好，無遲到早退或曠
職情事 

4. 其他優良事蹟 

進修成長 
(15%) 

1. 經常進行自我的工作省思及
改進並樂於學習，充實各項
專業知能並運用於工作上 

  
2. 積極參與各種教學研討會或

研習活動 

3. 其他優良事蹟 

特殊優良事蹟 (15%)   

總分  

評選委員簽名 

 

【備註】總分低於 60分或高於 90分者，應敘明理由。 


